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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海峡两岸双向直接投资，实现两岸经济互利共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现将大陆

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应遵循互利共赢和市场经济原则，不得危害

国家安全、统一。 

 

二、鼓励和支持大陆企业结合两岸经济发展和产业特点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

形成互补互利的格局。 

 

三、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应认真了解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风

俗习惯，注重环境保护，善尽必要的社会责任。 

 

四、商务部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 2009年第 5号令）负责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

立非企业法人的核准工作。地方企业由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向商务部提出申请，中央企

业径向商务部提出申请。 

 

五、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或中央企业向商务部提出核准申请时，商务部在征求国务院台湾事务

办公室的意见后，按照《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进行核准。 

 

六、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获得核准后，商务部颁发《企业境外投资证

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大陆企业须凭《企业境外投资证书》或《企业境外机构证书》

办理人员赴台审批手续及外汇等其他相关手续。 

 

七、大陆企业应严格按照商务部核准的经营范围开展相关业务。在台湾地区投资设立的企业

或非企业法人在当地注册后，大陆企业须于 15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注册文件报商务部和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备案。 

 

八、大陆企业在台湾地区已投资设立的企业或非企业法人如变更和终止，应按照《境外投资

管理办法》办理相关手续。 

 

九、商务部会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对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的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 

 

十、大陆企业如违反有关规定在台湾地区投资或设立非企业法人，商务部会同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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